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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經濟部工業局技術服務機構服務能量登錄作業要點」，名稱並修正為「經濟部產業

發展署技術服務機構服務能量登錄作業要點」，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經濟部產業發展署技術服務機構服務能量登錄作業要點」

署　　長　連錦漳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技術服務機構服務能量登錄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一、經濟部產業發展署（以下簡稱本署）為扶植國內技術服務業發展，鼓勵技術服務機構

申請技術服務能量登錄，協助產業進行創新應用、經營管理、系統整合及永續發展

等，引導產業升級轉型發展，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適用之技術服務機構，為依法在中華民國境內辦理登記之營利機構、非營利

機構與學校等。

三、本要點所適用之技術服務機構登錄類別及項目如附件一。

四、為辦理本要點之登錄作業，本署得委託法人或團體執行相關行政事宜（以下簡稱執行

單位）。

五、技術服務機構申請技術服務能量登錄應備下列申請文件：

（一）申請書。

（二）最近三年度報稅財務報表（含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

　　前項文件經審查不全者，得限期通知補件或補正。

六、本要點登錄審查作業包含資格審查及技術審查等程序（程序如附件二），通過資格審

查者，進行技術審查，審查項目如下：

（一）專業技術能力。

１、技術服務人力配置與素質。

２、輔導或服務實績。

（二）執行管理能力。

（三）財務健全度。

七、為辦理前點技術審查作業，本署得依各登錄類別或項目聘請學者專家組成能量登錄技

術審查會（以下簡稱技審會）審查。

八、本要點所適用之各登錄類別、項目及審查標準等內容，應訂定詳細作業規範，本署得

聘請學者專家組成能量登錄審議會審議後訂（修）定之，由該類別業務組主管或指派

專家代表擔任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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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通過技術審查者，由經濟部產業競爭力發展中心辦理登錄及核發服務能量登錄證書。

未通過審查者，應由執行單位函知申請者。

　　前項通過技術審查登錄名單公告於本署網站。

十、服務能量登錄證書有效期間為二年，證書期滿前三個月得申請展延，經技審會書面審

查通過後，得展延二年。

十一、服務能量登錄證書應載明技術服務機構通過登錄之技術服務類別、項目與分項、登

錄日期及有效期限。

十二、技術服務機構之負責人、連絡窗口、聯絡方式如有變更，須即檢附變更申請表等文

件，向執行單位申請變更，並由執行單位知會經濟部產業競爭力發展中心。

十三、本署或執行單位得會同學者專家對獲登錄技術服務機構進行查訪及追蹤管理，查核

是否符合登錄項目及審查標準。

十四、通過服務能量登錄者若有下列情形之一，得註銷其登錄資格並收回證書：

　（一）解散或歇業。

　（二）申請文件有虛偽不實或提供不實文件。

　（三）經查核有不符登錄類別、項目及審查標準之情事者。

　（四）執行技術服務業務，有違法或不當行為造成民眾或公共利益之重大危害，

並經查核屬實者。

　（五）出現重大爭議糾紛影響社會形象或民眾觀感，經本署組成審查會議審議，

審查委員多數決註銷其通過資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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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技術服務機構服務能量登錄審查作業程序 

申請者 
經濟部產業競爭力發展中心 

(競爭力中心) 

服務能量登錄 

執行單位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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